


门负责人将材料报送市政工职评办审核认定。

2.拟晋升中级政工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（以下简称中

级政工师申报人员）下载、填报《广东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

中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申报表》（附件 4），报所在县（市、

区）政工职评办及市直各系统、单位职评（人事）部门审核

后，送市政工职评办组织评审。

3.拟晋升高级政工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（以下简

称高级政工师申报人员）采取网上申报和纸质申报的形式同

时进行。网上申报入口登陆“广东文明网”（网址：

http://gd.wenming.cn/）点击“广东省高级政工师网上综

合管理平台”（操作指引见附件 2）。

具体申报流程为：申报人员网上填报——交所在单位网

上审核、打印纸质版、盖章——交县（市、区）政工职评办

（或市直单位主管部门）网上审核、纸质版盖章——交市政

工职评办审核电子版和纸质版、盖章——交省政工职评办组

织审核、评定。

（二）审核公示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工职评办及市直各

主管部门、各单位职评（人事）部门对申报人员的申报材料

必须认真审核，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和

时效性，如发现填写不规范、不清晰的，及时与申报人员核

实重填；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，应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

说明原因。审核无误后将申报人员的有关情况进行评前公

示。公示范围为申报人所在单位，公示内容包括申报人姓名、

职务、学历、工作履历、现有职称、申报档次、政工业绩、



政工论文、投诉受理部门及电话等，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，

公示形式可采用文件、公告或网上公开发布等。受理信访主

要由单位人事（职称）管理部门负责。经查实存在弄虚作假

或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不予报送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；

对举报问题一时难以核实的，应如实注明，评审材料先行报

送，待核实后将结果及时报送相应评委会办公室。

公示结束后，由单位人事部门填写《公示结果登记表》

并加具意见，与其他材料一并签署盖章，按申报相应档次的

要求，分别送交有关政工职评部门受理。

（三）材料送审。申报人员须将材料交所在单位的人事

（职评）部门审核、签署意见，然后依规定程序上报。各县

（市、区）政工职评办及市直各单位主管部门、各单位需按

照标准条件受理、复核各自材料，严格把关，复核无误后将

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在规定时间内送各级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
拟晋升高（中、初）级政工师申报人员的材料，由各县

（市、区）政工职评办及市直各单位主管部门、各单位汇总

报送，并按照表格要求准确填写《广东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

高级专业职务任职资格申报情况一览表》《广东省思想政治

工作专业职务（ 级）任职资格审批、发证表》一式各三份，

同申报材料一并报送。其中，高级政工师申报材料于 10 月 9

日前报送市政工职评办，中级、初级政工师申报材料于 10

月 31 日前报送市政工职评办。所有报送材料需同时发电子

版至电子邮箱 yfxj2019@163.com。（注：申报人员的材料需

mailto:gdszyh12@163.com


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工职评办和市直单位主管部门或本单位

人事部门负责提交及领回）

（四）组织评审。按照粤政职评〔2015〕32 号文相关规

定进行各级专业职务的评审工作。高级申报人员的评审答辩

时间及要求另行通知。

（五）评后公示。各级评审委员会表决通过的评审结果，

须报相应的主管部门，经审核同意后，由相关政工职评部门

组织公示。公示时间为 7 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规定

报批确定。

（六）核准发证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工职评办、各单位

按照《关于领取核发政工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有关问题的

通知》（粤政职评〔2016〕1 号）的有关规定核准发证。

二、申报填写要求及有关说明

（一）申报填写要求

1.所有材料必须真实、准确、规范。申报人应按《广东

省思想政治工作人员专业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和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粤宣通〔2015〕32 号）的规定及有关说明规范填写。

填表时要注意按照“填写说明”指引如实填写，所有表格在

填写时间或数字时，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需个人填写的

内容不得有空缺，如无内容填写“无”字。需单位或职评（人

事）部门审核的，须出具审核意见并加盖公章。项目不全、

填报内容不准确、填写不规范、无审核意见、未加盖公盖的，

则不予受理。



2.高级政工师申报人员所提交的证明材料需扫描后上

传至申报系统，由申报人所在单位职评（人事）部门验核。

3.中级政工师及以下申报人员的证明材料统一提交复

印件，由申报人所在单位职评（人事）部门验核后，在复印

件每页注明“与原件相符”并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关于申报人员政工业绩情况问题

申报人员需提交本人近5年单位年度考核情况或满足申

报档次所需政工年限的年度考核情况，考核结果均需达到称

职（合格）及以上。申报人同时需提供近 3 年关于德、能、

勤、绩、廉等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述职报告（见表一），并

由申报人所在单位给予审核认定（盖章）。

为更加全面、真实了解申报人员政工业绩情况，各单位

从德、能、勤、绩、廉等五方面给予综合评价意见不少于 500

字，单位纪检部门对申报人员的廉政情况给予审核意见，并

加盖公章。

（三）关于岗位界定问题

各级申报人员须提交与个人工作经历相同的最近连续

半年以上的社保凭证，或人事主管部门（档案保管部门）出

具的最新在职在岗证明（任职文件）。岗位是否符合申报资

格按照是否列入财政调资范围来界定，如申报人员所在单位

列入调资范围但本人属非调资范围的人员需提交劳动合同

复印件及证明本人系非在编人员的单位证明原件（加盖公

章）。综合岗位申报人员要提供岗位说明书和在岗职责证明

（加盖公章）。分管政工的行政领导要提供分管政工的文件



或者会议纪要。

（四）关于学历证明问题

各档次的申报人员，必须持有国家教育部门或省委组织

部认可的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。肄业、结业或相当学历，均

不作为正式学历。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

要提供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提供的承认学历证明。军队

复员转业人员持有的无法认定其学制、脱产与否和学历水平

的毕业证书、结业证书，不作为学历依据。

（五）关于直报高级问题

直报高级政工师仅限党政机关调入人员和军队复员转

业人员，且为调入粤宣通〔2015〕32 号文件规定的申报单位

和岗位 5 年内，从事政工工作 1 年及以上，具备相应规定的

人员。

（六）关于转系列申报（转评）问题

房产估价师、注册估价师、高级理财师等由国家社会劳

动保障部门确认的职业资格，以及企业法律顾问等享受中级

职称待遇的非国家规定序列的职称不能作为中级资格转系

列申报高级政工师。已取得国家规定序列的专业技术资格转

系列申报人员，其从事政工工作时间按全额计算，从事非政

工工作时间减半计算。

（七）关于破格申报问题

破格申报人员提供的荣誉须为政工方面荣誉称号，应在

上一次评审并取得相应政工专业职务以来获得，初次参评人



员必须为 5 年以内获得的荣誉称号。粤宣通〔2015〕32 号中

没有明确规定的荣誉称号只作参考。

（八）关于政工年限计算问题

各级申报人员政工专业工作年限计算到2020年 12月31

日。

（九）关于继续教育学习、政工论文相关证明材料问题

1.继续教育学习

继续教育网络培训主要依托“广东政当时”微信公众号，

培训内容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。学员每年须完成不少于 72

学时（其中必修课不少于 36 学时）的培训任务，须在当年

申报工作截止日期前完成，当年度超出 72 学时的不能跨年

累计。选修课学时也可用“学习强国”平台的学习积分兑换

（见附件 1）。

2020 年评审申报，提供本年度继续教育合格证明。2020

年面授培训按半天 4 学时计算，计入选修课学时。

2.政工论文

2020 年申报中、高级政工师的人员所提交的政工论文时

限在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。刊物要求须为

经国家出版主管部门批准、具有国内统一刊号（CN）或国际

统一刊号（ISSN）的期刊、报纸（增刊除外），或经省政工

职评部门认定的内部刊物（详见附件 6、附件 7）。同月刊

物不论是上半月或下半月，只按 1 篇论文计算。

（十）关于政工专业知识考核问题



政工专业知识考核采取网络考试方式进行，申报人在关

注“广东政当时”微信公众号后，点击下方菜单“惠民吧”

中“微课堂”栏目，按照指引注册后进行考试。试题从题库

中随机抽取，共 100 题，考试时间 45 分钟，满分 100 分。

初级考试成绩达到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中级考试成绩达到

70 分及以上为合格，高级考试成绩达到 80 分及以上为合格。

考试不合格者，可重考。

（十一）关于年度考核证明材料问题

高（中）级政工师申报人员须提供 2016—2019 年年度

工作考核情况复印件（见表二），同时填写 2020 年 1-6 月

工作情况（见表一）。

三、报送要求

1.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贯彻严格、认真、审慎的方针，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熟练掌握评审标准条件，严

格把关，坚持把品德、知识、能力和业绩作为评审的主要依

据，突出业绩，注重基层和一线，做到优中选优、宁缺勿滥。

各级主管部门、人事（职评）部门应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查，

明确审查责任人，落实审核责任。建立诚信档案制度，对提

供虚假材料的个人、单位列入失信档案，作为今后申报、评

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2.各级评委会办公室应认真做好受理审核，对不符合申

报条件和程序、超出评委会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

申报材材料，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，并请报送单位书面

告知申报人。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受理：



（1）不符合评审条件；

（2）没有使用规定表格；

（3）不符合填写规范；

（3）不按规定时间、程序报送材料；

（5）未按规定进行公示；

（6）其他不符合政工职评政策规定的。

3.申报材料须出具各级人事、纪检、职评办等部门审核

意见，并加盖公章，否则视为条件不符。

4.高级政工师申报人员须先在网上申报通过后提交纸

质申报材料（纸质材料统一用档案袋封装，档案袋封面注明

申报人姓名、单位、报送单位联系方式），网上申报截止日

期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，届时申报系统自动关闭。中、初级

申报人员直接提交纸质申报材料。接收申报材料地址和截止

日期为：

高级政工师申报材料于 10月 9日前报送市政工职评办，

中级、初级政工师申报材料于 10 月 31 日前报送。地址：云

浮市云城区世纪大道中市政府北二楼宣教科（市政工职评

办），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五 8:30-17:30；联系人：陆杏君，

电话：8988822。逾期不予接收申报材料和补充材料。

5.有关申报文件及表格，可在广东文明网“职评工作”

栏 目

（ http://gd.wenming.cn/civilizationbroadcasting/zhi

ping/）查阅、下载。




